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112學年度

【安親班/才藝班】業者接送說明協調會 112.08.18
★說明事項：
(一)確認接送位置圖。

(二)111學年度安親班接送申請文件(學童課後車輛接送業者申請表、學童
    課後徒步接送業者申請表、學童課後接送委託書及學童課後家長委託接
    送學童名冊，已放在黎明國小網站首頁)，請在112年9月1日星期五
    16:00前送至黎明國小警衛室。
(三) 8/30星期三開學當天，12:40放學。再請接送老師12:25至警衛室領
     取引導號碼牌，方便小一新生辨認。
(四)帶隊老師於進入校園請出示出入證給警衛先生看。
(五)如要帶一年級小朋友熟悉教室到活動中心一樓安親班的集合位置，請
 向生教組聯繫，僅開放熟悉行走路線，不開放校園其他區域。

(六)希望帶隊老師能提醒學生等待時，勿大聲喧嘩、奔跑及打鬧。
(七)帶隊老師能指導小朋友保持活動中心一樓接送區的整潔，離開前帶走屬
    於自己的物品及垃圾。
(八)接送車子請不要超載，如果無法一次完成接送，請分批接送，確保學生
    的安全。
       1.請依規定使用安全車輛接送。
       2.接送車輛請務必遵守交通規則停放、行駛。
   為維護學生安全，再麻煩您能配合執行，感謝您！
